
 

第一届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奖学金 

评 奖 公 告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奖学金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先生的学生们发起，于

2008 年 11 月谭崇台先生回国执教 60 周年之际创立。本奖学金旨在奖励致力于

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并具有创新意识和较强科研潜力的青年学

生。 

本奖学金每两年评选一次。现将第一届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奖学金的申报评审

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评奖对象：本奖学金面向进入国家“211 工程”的高等学校，奖励热爱

祖国，热爱经济学，立志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在经济学专业的学习与研究

上成绩优异的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 

2．本科生奖励条件：（1）视野开阔，积极进取，品行端正，没有受过任何

纪律处分；（2）社会责任感强，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类集体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

（3）综合评价优秀、专业成绩班级排名前 10%；（4）具有较大科研潜力。需提

交一篇公开发表或内部刊物刊发、会议交流的论文或调查报告。 

3．研究生（博士生、硕士生）奖励条件：（1）视野开阔，积极进取，品行

端正，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2）社会责任感强，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类集体活

动和社会公益活动；（3）具有扎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高级微观经济学、高

级宏观经济学、中（高）级计量经济学、中（高）级发展经济学等科目成绩优秀。

（4）科研成果突出。需提交一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研究发展经济学理论或者

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实际问题的论文。 

4．奖励额度：本届奖学金奖励名额为 3 名本科生和 4 名研究生（含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每名本科生获奖者奖励 3000 元，每名研究生获奖者奖励 5000 元。

奖项不分等级。 

5．评审事宜 



（1）评审程序：个人申请（填写奖学金评审表），导师推荐，所在院系组织

鉴定，评审委员会审定、评选、公示、颁奖。 

（2）评审时间：2010 年 3 月至 7 月。2010 年 4 月 30 日前将一式五份申报

材料（原件 1 份，复印件 4 份；包括申报表、导师推荐信、参评文章，以及相关

证明材料等）寄送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邮寄时请注明“参评材料”。 申

请评奖不收评审费。申请材料恕不退还。 

（3）颁奖：初步定于 2010 年 7 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在西南财经大学举

行的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上，颁发第一届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奖学金及奖励证书。

获奖者参与该年会的食宿及交通费用由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奖学金委员会支付。 

6．联系方式 

地址：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邮编：430072 

联系电话：027-68752310 

传真：027-68754916 

电子信箱：cedr@whu.edu.cn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奖学金委员会 
 
 
                                           
 
 

 

 

附件：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奖学金评审表 
该表可在中国发展经济学网（http://www.devecon.cn）、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http://cedr.whu.edu.cn）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http://ems.whu.edu.cn）网站下载。 

 


